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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 2023 年 7 月 21 日以书面形

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 2023 年 7 月 27 日以书面传签的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并作出本监事会决议。

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 3 名。 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及《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一、关于调整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3 票，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的相关规定；本次调整在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调整的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富士康工

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72 号）。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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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10.971 元 / 股调整为 10.421 元 / 股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3 年 7 月 27 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

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根据《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和公司 2019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对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

格进行了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一、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1、2019 年 1 月 11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富士康

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富士

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

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

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2、2019 年 3 月 4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

孙中亮就提交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全体股东征集了

投票权。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

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3、2019 年 3 月 4 日，公司在公司网站内部公示了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时间为 2019 年 3 月 4

日至 2019 年 3 月 14 日。 公司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了激励对象名单。 截至公示期

满，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19 年 3 月 15 日，公司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了《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会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19 年 3 月 20 日，公司召开了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富士

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

要的议案》《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并披露了《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19 年 4 月 30 日， 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

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本次实际向 892 名激励对象授予 25,947,021 份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为 12.05 元 / 股；

本次实际向 3,893 名激励对象授予 149,183,352 股限制性股票， 授予价格为 6.03 元 / 股。 上述

权益已于 2019 年 5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完成。

6、2019 年 8 月 13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

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同意

的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

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授

予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鉴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

权的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经调整，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含预留部分）的行权价格调整为 11.921 元 / 股，限制性股票（含预

留部分）的授予价格调整为每股 5.901 元。

7、2019 年 9 月 11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部分预留

权益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

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权益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本次实际向 74 名激励对象授予 473,000 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11.921 元 / 股；本次

实际向 364 名激励对象授予 10,348,325 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5.901 元 / 股。 上述权益已

于 2019 年 10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完成。

8、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剩余

部分预留权益的议案》《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权益授予、 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

法律意见书》。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

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相关事项之独立财

务顾问报告》。

公司本次实际向 20 名激励对象授予 6,013,755 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11.921 元 / 股；本

次实际向 428 名激励对象授予 17,111,096 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5.901 元 / 股，取消授予

剩余预留的限制性股票 7,159,432 股。 上述权益已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完成。

公司同意注销 41 名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1,181,075 份，同意回购注销 58 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合计 1,680,450 股。

9、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并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召

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计划首

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

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

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

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

权 / 解除限售期行权 /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10、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并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召

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

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

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

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

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 15 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553,800 份，

同意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 28 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985,980 股。

11、2020 年 5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

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19 年 5 月 29 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了《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12、2020 年 6 月 22 日， 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

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北京

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根据《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

权的行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经调整，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股票期

权的行权价格由 11.921 元 / 股调整为 11.721 元 / 股。

13、2020 年 9 月 11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

期行权条件、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

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

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 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

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

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权益第一个行权 / 解除

限售期行权 /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 2019 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部分预留

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 70 名激励对象行

权，对应的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 70,520 份；同意符合条件的 352 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

售，对应的解除限售数量为 2,031,585 股。

14、2020 年 9 月 11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了《富

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

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 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

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 17 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200,380 份，

同意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 84 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2,427,240 股。

15、2020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

行权期行权条件、剩余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

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 剩余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

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

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

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权益第一

个行权 / 解除限售期行权 /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 2019 年股权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剩余预留

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 19 名激励对象行

权， 对应的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 1,192,752 份； 同意符合条件的 413 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

除限售，对应的解除限售数量为 3,398,140 股。

16、2020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

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

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

权、 剩余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

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 19 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340,780 份，

同意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 52 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644,660 股。

17、2021 年 4 月 30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

权条件、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

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

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 / 解除限售期行权 / 解除限

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 2019 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 789 名激励对象行权，对应

的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 4,630,813 份；同意符合条件的 3,671 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

对应的解除限售数量为 28,045,338 股。

18、2021 年 4 月 30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

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 26 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527,636 份，

同意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 70 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473,216 股。

19、2021 年 7 月 26 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北京市金

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根据《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

权的行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经调整，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股票期

权的行权价格由 11.721 元 / 股调整为 11.471 元 / 股。

20、2021 年 9 月 11 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

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

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 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

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

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

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权益第二个行权 / 解

除限售期行权 /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 2019 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部分预留

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 60 名激励对象行

权，对应的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 63,820 份；同意符合条件的 312 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

售，对应的解除限售数量为 1,753,945 股。

21、2021 年 9 月 11 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

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

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

权、 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 40 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1,100,520 份，

同意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 122 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2,364,550 股。

22、2021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

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剩余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

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 剩余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

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

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权益第

二个行权 / 解除限售期行权 /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 2019 年股权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剩余预留

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 11 名激励对象行

权，对应的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 981,752 份；同意符合条件的 379 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

限售，对应的解除限售数量为 3,228,952 股。

23、2021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

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

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

行权、 剩余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

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 26 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1,234,790 份，

同意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 82 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2,108,988 股。

24、2022 年 4 月 30 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

行权期行权条件、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

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

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

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

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行权 / 解除限售期行权 /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 2019 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 715 名激励对象行权，对应

的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 3,987,638 份；同意符合条件的 3,449 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

对应的解除限售数量为 26,287,452 股。

25、2022 年 4 月 30 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

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

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 29 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403,783 份，

同意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 105 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959,571 股。

26、2022 年 8 月 4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北京市金

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根据《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

权的行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经调整，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股票期

权的行权价格由 11.471 元 / 股调整为 10.971 元 / 股。

27、2022 年 9 月 11 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

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

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 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

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

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权益第三个

行权 / 解除限售期行权 /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 2019 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部分预留

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 50 名激励对象行

权，对应的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 50,940 份；同意符合条件的 276 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

售，对应的解除限售数量为 1,605,165 股。

28、2022 年 9 月 11 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

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

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

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

行权、 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 20 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287,680 份，

同意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 104 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442,560 股。

29、2022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

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剩余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

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 剩余部分预留授予限

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权

益第三个行权 / 解除限售期行权 /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 2019 年股权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剩余预留

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 10 名激励对象行

权，对应的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 941,751 份；同意符合条件的 344 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

限售，对应的解除限售数量为 2,923,859 股。

30、2022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

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

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

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

权期行权、 剩余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

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 12 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111,660 份，

同意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 45 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720,100

股。

31、2023 年 5 月 5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四个

行权期行权条件、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

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

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四个行权期行权、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

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

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四个行权 / 解除限售期行权 /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 2019 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 672 名激励对象行权，对应

的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 3,748,901 份； 同意符合条件的 3,287� 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

售，对应的解除限售数量为 24,810,309� 股。

32、2023 年 5 月 5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

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

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四个行权期行权、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 23 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216,570 份，

同意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 102 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733,662 股。

33、2023 年 7 月 27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

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根据《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

权的行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经调整， 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股票期

权的行权价格由 10.971 元 / 股调整为 10.421 元 / 股。

二、 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说明

（一）调整原因

2023 年 6 月 2 日，公司召开了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

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以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

记日的总股本（扣除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5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 2023 年 7 月 22 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了《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

实施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69 号），公告股权登记日为 2023 年 7 月 27 日，现金红利发放日

为 2023 年 7 月 28 日。

鉴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根据《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对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二）调整方法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若在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股票

期权行权期间，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缩股、派息、配股等事项，

应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但任何调整不得导致行权价格低于股票面值。 派息的

调整方法如下：

P＝P0-V=10.971-0.55=10.421 元 / 股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 为每股的派息额；P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影

响。

四、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系因公司实施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该调整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的相关规

定； 本次调整在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 调整的程序合

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激

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五、监事会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和《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的相关规定；本次调整在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公

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调整的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

监事会同意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就本次调整已经取得现阶段

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激

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1、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调整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核查意见

5、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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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3 年 7 月 21 日以书面形

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7 月 27 日以书面传签的方式召开会议并作出本次董事会决议。 会

议应出席董事 7 名，实际出席董事 7 名。 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及《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一、关于调整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7 票，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对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10.971 元 / 股调整为 10.421 元

/ 股。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

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股

票期权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富士康工

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72 号）。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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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科股份”）股票（证券代码：000656）于
2023 年 7 月 25 日、7 月 26 日、7 月 27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公司自我核查并书面函询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市金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金科控股”）及实际控制人黄红云，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近期，民营经济发展迎来重大利好。 2023 年 7 月 1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

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在“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加大
对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力度”、“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保障” 等方面提出 31 条举措。《意见》在
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民营企业关切的营商环境、政策支持、监管导向、法治保障、舆论氛围等
问题，都给出了制度化安排和明确指导意见，把民营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
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要求，落实为一项项实实在在的政策举措，坚定了民营企业家做优做
强企业的信心。 公司坚决拥护并认真学习领会文件精神，坚定企业发展信心，推动公司存量债
务风险化解工作，早日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2023 年 7 月 24 日召开会议。 本次会议指出，要切实防范化解重点
领域风险，适应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
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 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积极推动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盘
活改造各类闲置房产。本次会议明确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公司将
继续推动司法重整及战略投资者引进工作，顺应房地产新发展模式，保护全体债权人和出资人
的合法权益。

（四）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控股股东金科控股下属控股子公司重庆两江新区科易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持有的重庆恒昇大业建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0%的股权，并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召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事项的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1 日在在信息披露媒体刊载的《关
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7 号）、《金科地产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 号———重大资产重组》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
次交易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涉及本次交易的相关审计、评估等工作
尚在进行中。

（五）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2 日收到重庆端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端恒建筑”）发
来的《告知函》。 端恒建筑认为公司虽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作为上市公
司，金科股份仍有一定的重整价值，故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 该申
请能否被法院受理、 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3 日在信息披露媒体刊载的《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3-059 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的通知。 如法院裁定受理对公司的重整
申请，公司将依法依规积极配合法院及有关机构开展重整相关工作，积极推进重整进展。

（六）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5 日在信息披露媒体刊载了《2023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司预
计截至 2023 年 6 月末，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 150,000 万元–220,000 万
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亏损 55,000 万元–110,00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为亏损
0.28 元 / 股–0.42 元 / 股。 上述业绩预告不存在应修正的情形。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七）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截至目前，除前述信息及公司已公告的信息外，公司、公司控股股东金科控股及实际控制

人黄红云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
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后续公司将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义务。

四、相关说明与风险提示
（一）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
公司信息披露，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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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控股股东）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3 年 6 月 29 日，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
部分股份被动减持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3-099），公司控股股东张政先生（任公司董事
长）办理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触发协议约定的违约处置条款，质权人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对其质押的部分标的证券进行违约处置。张政先生持有的公司股
份存在可能因平仓导致被动减持的风险，涉及质押股份不超过 1,741.50 万股。

一、股份变动情况
1、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
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张政 集中竞价交易

2023 年 7 月 25 日 6.09 4,505 0.001%

2023 年 7 月 26 日 6.06 3,794 0.001%

合计 8,299 0.001%

2、本次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张政
合计持有股份 110,427,763 16.44 110,419,464 16.4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0,263,609 3.02 20,255,310 3.02
有限售条件股份 90,164,154 13.42 90,164,154 13.42

3、本次变动前后股份质押情况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 股 比
例
%

本次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本次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量(注)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张政 110,419,464 16.44 110,427,763 110,419,464 100 16.44 90,164,154 81.66 0 0
注：限售股份 90,164,154 股为高管锁定股。
控股股东张政先生所持股份全部处于质押状态， 股份质押变化的原因是由于质权人开源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对质押的标的股份进行违约处置导致。
二、其他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相关规定。
2、 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 且与此前已披露的 减持计划一

致。
3、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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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吉林敖东洮南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枇杷清肺颗粒获批上市的

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23 年 7 月 27 日，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网站（www.nmpa.gov.cn）获悉：《国家药监局批准按古代经典名
方目录管理的中药复方制剂枇杷清肺颗粒上市》按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管理的中药复方制剂（即
中药 3.1 类新药）枇杷清肺颗粒通过技术审评，获批上市。 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相关信息
药品名称：枇杷清肺颗粒（即中药 3.1 类新药）
处方组成：蜜枇杷叶 7.46g、桑白皮 7.46g、黄连 3.73g、黄柏 3.73g、人参 1.12g、甘草 1.12g。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吉林敖东洮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持有其股份比例为 98.64%）
处方来源：处方来源于清·吴谦等《医宗金鉴》，已列入《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
清·吴谦等《医宗金鉴》原文：“此证由肺经血热而成。 每发于面鼻，起碎疙瘩，形如黍屑，色

赤肿痛，破出白粉汁，日久皆成白屑，形如黍米白屑。 宜内服枇杷清肺饮。 ”
功能主治：清肺经热，用于肺风酒刺，症见面鼻疙瘩，红赤肿痛，破出粉汁或结屑等。
性状：本品为浅黄色至黄色的颗粒；气微，味微甜、味苦。
规格：每袋装 6g（相当于饮片 24.62g）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控股子公司吉林敖东洮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按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管理的中药复方制

剂枇杷清肺颗粒获批上市，将增加公司产品种类，有利于促进古代经典名方在临床更广泛的使
用，并有助于提升中医临床服务水平及患者用药的便捷性，为公司持续稳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
件。

三、风险提示
关于枇杷清肺颗粒上市的信息系公司从国家药监局网站（www.nmpa.gov.cn）获悉，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药品证书，通过国家药监局系统查询，枇杷清肺颗粒药品证书目前
正处于“审批完毕—待制证”。待收到国家药监局发放的药品证书后，公司将根据药品证书情况
披露进展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28 日


